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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事务委员会 

  关于人权事务委员会结论性意见后续行动的报告 

  增编 

  评价关于孟加拉国的结论性意见的后续行动资料* 

结论性意见 

(第一一九届会议)： 

CCPR/C/BGD/CO/1，2017 年 3 月 22 日 

关于后续行动的段落： 14、20 和 22 

关于后续行动的答复： CCPR/C/BGD/CO/1/Add.1，2020年3月

19 日 ； CCPR/C/BGD/CO/1/Add.2 ，

2020 年 8 月 3 日 

委员会的评价： 以下段落需增补相关信息：14[B][C]、

20[C]和 22[C] 

  第 14 段：早婚及有害的传统习俗 

 缔约国应立即采取措施，通过防止早婚和嫁妆习俗的法律，大幅降低早婚率，

制止嫁妆习俗，为此应开展运动，宣传废除这种习俗的法律，让女孩、其家长和

社区领导人了解早婚的有害影响。缔约国应修正《童婚限制法》，依照国际规范，

无例外地规定女孩最低法定婚龄在 18 岁以上。 

  缔约国答复概要 

 缔约国于 2018 年推出了一项打击早婚现象的国家行动计划，目标是根除 15 岁

以下女孩结婚现象、在 2021 年前将 18 岁以前结婚女孩的数量减少三分之一，并

在 2041 年前消除早婚现象。该计划还包含针对受害者推出法律补救措施、加强

社会安全网计划以及通过社群动员提高人们对早婚有害影响的认识等目标。 

  

 * 委员会第一三二届会议(2021 年 6 月 28 日至 7 月 23 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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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缔约国通过了 2018 年《禁止嫁妆法》，其中实行了更严厉的措施，

以防止嫁妆习俗。该法规定，凡索要、接受或给予嫁妆者，将处以一至五年监禁、

最高 50,000 塔卡罚款，或二者并处。缔约国还颁布了 2017 年《限制童婚法》，

加重了对童婚犯罪人和共犯的刑事处罚。该法规定，凡成人罪涉童婚者，将处以

最高两年监禁、最高 100,000 塔卡罚款，或二者并处。类似的处罚适用于教唆

童婚者或未阻止童婚者。为促进该法的实施，缔约国通过了 2018 年《限制童婚

细则》，其中规定了国家、县、警管区以及地方各行政级别的预防童婚委员会的

组成、职能和权力。 

 2017 年《限制童婚法》包含一项例外规定，即若确定早婚符合未成年人的

最大利益，可允许早婚。确定工作由一个评估委员会在未成年人父母的同意下和

法院的监督下进行。据缔约国称，上述例外规定系依据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

现实，目的是在特殊情况下保障儿童的最大利益。 

  委员会的评价 

[B]：委员会欢迎缔约国推出旨在通过开展提高认识活动等手段减少并最终消除

早婚现象的国家行动计划。委员会请缔约国提供信息，说明遵循上述国家行动计

划的目标取得的进展，以及缔约国为确保该计划有效实施而采取的措施。委员会

还请缔约国提供具体信息，说明缔约国为提高人们对早婚有害影响的认识作出的

努力，包括所有提高认识活动的内容和范围、开展活动的详细时间、采用的途径

或方法、触及的受众以及产生的实质性影响。 

 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通过了分别旨在防止嫁妆习俗和防止早婚现象的 2018 年

《禁止嫁妆法》和 2017 年《限制童婚法》。委员会请缔约国提供更多信息，说

明上述法律的实施情况，包括其在报告所涉时期内被援引的次数，以及任何起

诉、定罪和施加处罚情况的详细信息。委员会感到遗憾的是，在就取缔嫁妆习俗

和早婚现象的法律开展宣传运动方面，没有具体信息。委员会重申其建议，并请

缔约国提供更多信息说明通过国家行动计划或其他方式采取措施宣传上述法律的

情况。 

[C]：委员会对 2017 年《限制童婚法》包含一项允许 18 岁以下女孩结婚的例外

规定感到遗憾，并重申其建议。委员会请缔约国提供信息，说明可适用此项例外

规定的儿童最低年龄以及此项例外规定的适用情况，包括依据该规定批准 18 岁

以下女孩结婚的次数。 

  第 20 段：法外杀戮和强迫失踪 

 缔约国应： 

 (a) 立即采取措施保护所有人的生命权； 

 (b) 修订法律，限制执法人员、军事部队人员和特种部队人员使用武力，

采纳国际标准，包括《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并确保追究违反

行为的责任； 

 (c) 将强迫失踪行为切实定为犯罪行为； 

 (d) 调查所有任意杀戮、强迫失踪及过度使用武力的案件，起诉并以适当

量刑处罚行为人，为受害者提供充分补偿。对于失踪案件，缔约国应查明受害者

命运及下落的真相，并确保把调查结果告知强迫失踪受害者及其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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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在下一次定期报告中提供下列信息： 

 (一) 完成的调查次数； 

 (二) 定罪人数； 

 (三) 行为人受处罚的分类信息。 

  缔约国答复概要 

 (a) 缔约国指出，宪法保障所有人的生命权，而《刑事诉讼法》授权治安

法官和警察采取行动防止生命损失。此外，2016 年至 2019 年间，缔约国颁布了

几项针对具体领域的法律，其中包括 2016 年《孟加拉海岸警卫队法》、2017 年

《民用航空法》、2018 年《麻醉品管制法》、2018 年《数字安全法》、2018 年

《道路运输法》和 2018 年《传染病(预防、控制和根除)法》。上述法律惩处危及

或导致生命损失的行为或不作为。其中一些法律还保护境况危急或危险者。 

 (b) 根据现行法律，执法机构使用武力受到限制。执法人员只能在万不得

已情况下，出于保护生命和公共财产之目的使用武力。他们可以使用火器的情况

数量有限。任何涉及执法人员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事件，均必须按照法律的

规定进行调查。凡此类事件发生后，由治安法官展开全面的行政调查。治安法官

在调查期间确定使用武力是否具备合理理由，是否符合相关规定。调查结束后，

执法人员或进行调查的治安法官向政府提交一份报告，并抄送监察长。已建立起

完善的针对犯有任何不当行为的执法人员采取部门处分的行政程序。任何受害者

均可提起关于羁押或非羁押期间遭受酷刑的控告。现行法律规定了全面的针对

警察实施处分的程序。处分可能包括开除、强制退休、降职、减薪或降级、训诫

和警告。 

 (c) 缔约国指出，“可能的绑架”案件往往是按 “强迫失踪” 报案，而

该国刑事法律中并未界定“强迫失踪”。1860 年《刑法》规定绑架行为属刑事

犯罪，更具体而言，以谋杀为目的实施的绑架行为。根据 1898 年《刑事诉讼法》，

绑架行为是一种可由法院审理的罪行。 

 (d) 缔约国现有的法律框架要求针对所有涉及执法人员的使用武力事件展

开调查。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纳拉扬甘杰谋杀案中，27 名快速行动营成员因 7 人

遭强迫失踪和谋杀而被起诉。该营的 15 名成员，其中包括 3 名高级官员，被判

定罪名成立并处以死刑。 

 (e) 未提供信息。 

  委员会的评价 

[C]：(a)、(b)、(c)和(d) 

 委员会表示注意到缔约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为生命权提供的保护相关信息，包

括最近颁布的针对具体领域的法律。但尽管如此，委员会感到遗憾的是，缔约国

未提供任何信息说明在报告所涉时期内采取了哪些措施在法外处决和强迫失踪

情境中保护所有人的生命权。因此，委员会重申其建议。 

 委员会还表示注意到缔约国关于使用武力问题的现行法律相关信息，但感到

遗憾的是，自委员会通过结论性意见以来，缔约国未采取任何措施修改本国法

律，以根据《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则》限制执法人员、军事部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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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部队使用武力。委员会还感到遗憾的是，未采取措施确保针对侵权行为追究

责任。在这方面，委员会提请缔约国注意委员会关于生命权的第 36 号一般性意见

(2018 年)，尤其是第 10 至第 17 段和第 58 段，以及关于和平集会权的第 37 号

一般性意见(2020 年)，尤其是第 96 和第 98 段。委员会请缔约国提供进一步

信息，说明报告所涉时期内援引关于使用武力问题的现行法律的案件，报告所涉

时期内警察使用武力案件中的控告、调查、起诉和定罪数量相关数据，以及施加

制裁和向受害者提供赔偿的详细情况。 

 委员会表示注意到关于将绑架行为定罪入刑的信息。但尽管如此，委员会

感到遗憾的是，缔约国未提供任何信息说明为切实将强迫失踪定罪入刑而采取的

举措。 

 委员会表示注意到就纳拉扬甘杰谋杀案的结果提供的信息，但提请缔约国注意

以下事实：该案的判决早于结论性意见的发布。委员会重申其建议，并请缔约国

提供信息，说明在委员会通过结论性意见后采取的措施。 

  不适用评价：(e) 

 委员会注意到，相关信息将在缔约国的下一次定期报告中提供。 

  第 22 段：酷刑和虐待 

 缔约国应制止酷刑和虐待，执行《酷刑和羁押期间死亡预防法》(2013 年)，

并确保没有其他法律中的豁免条款取代该法中规定的保护。缔约国应建立独立

投诉机制，授权该机制调查所报告的关于酷刑和虐待的所有指控和投诉。缔约国

还应确保这些罪行的所称行为人受到起诉，受害者得到充分补偿。 

  缔约国答复概要 

 缔约国指出，2013 年《酷刑和羁押期间死亡预防法》立即生效，且优先于

现行其他法律中任何与之矛盾的条款，包括任何赔偿条款在内。国家人权委员会

成立于 2009 年，是一个独立的法定机构，有权受理投诉并针对执法机构成员展

开调查。该委员会可根据调查结果向政府提出建议，包括关于政府应启动法律程

序的建议。该委员会还可请政府提供有关执法人员据称实施侵犯人权行为的报

告。 

  委员会的评价 

[C]：委员会感到遗憾的是，缔约国未提供信息说明报告所涉时期内为落实委员

会的建议和终止酷刑和虐待做法而采取的任何举措。委员会注意到缔约国就

2013 年《酷刑和羁押期间死亡预防法》提供的信息，但请缔约国就该法的执行

情况提供更多信息，包括报告所涉时期内根据该法进行的调查、起诉和定罪数

量，以及向受害者提供任何赔偿的相关信息。此外，委员会注意到关于国家人权

委员会职能和权力的信息，但要求提供更多信息说明该委员会作为独立投诉机制

的作用，包括该委员会是否有权直接调查关于执法人员实施侵犯人权行为的指称。

委员会要求提供详细信息，说明该委员会在报告所涉时期内受理的投诉数量、开展

的调查数量以及调查的结果，包括任何针对实施侵权行为者提起诉讼和向受害者

提供赔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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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采取的行动：应函告缔约国后续程序中止。要求提供的信息应纳入缔约国的

下一次定期报告。 

提交下次定期报告的截止日期：2021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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